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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立信大华核字[2011]148 号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审计了深圳赛

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格三星”）财务报表，包括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0 年度的利润表、股东权益变动表

和现金流量表，并于2011年3月18日签发了立信大华审字[2011] 099  

号意见的审计报告。 

我所作为赛格三星 2010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的注册会计师，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信

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1 号——年度报告披露相关事宜》的规定，就

赛格三星编制的 2010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

表（以下简称“汇总表”）出具专项说明。 

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该汇总表并确保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完整性

是赛格三星的责任。我们对汇总表所载资料与我所审计赛格三星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时所复核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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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

除了对赛格三星实施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中

所执行的对关联方交易有关的审计程序外，我们并未对资金占用情况

表所载资料执行额外的审计程序。 

本专项说明是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要求出具的，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附件：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

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 北京 二○一一年三月十八日 



  附件

深圳赛格三星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资金占用方类别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0年年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10年度占用
累计发生金额

2010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0年年末占
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附属
企业

东莞三星视界有限公司 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251.33 251.33 正常购销 经营性占用

深圳三星视界有限公司 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票据 40.38    18.79 59.17 正常购销 经营性占用

深圳三星视界有限公司 股东之子公司 应收账款 7.90    10.67 18.57 正常购销 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关联自然人及其
控制的法人

小计 - - -

其他关联人及其
附属企业

小计 - - -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其附属企业

小计 - - -

总计 - - - 299.61 29.46 3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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